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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

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保險業依據本準則第

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

規定，採核准方式辦理

之新保險商品應將下

列文件各四份及其光

碟乙份送交主管機關，

其如為依據勞工退休

金條例相關規定辦理

之年金保險商品者，需

另檢附下列文件及光

碟乙份送交勞動部，前

述文件應以雙面列印

檢送。依據本準則第十

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

定，採備查方式辦理之

新保險商品應將下列

文件以光碟乙份送交

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

前述光碟封面應註明

公司名稱、發文日期及

發文文號，相關文件及

所屬附件應以 pdf 檔

案格式存放，涉及簽名

之附表應包含經相關

簽署人員簽章之頁面，

如有另為指定之檔案

格式亦需併同檢附，並

分別以明確檔案名稱

標示： 

  … 

  （十一）風險控管說明

書，其內容應

至少包括評估

銷售限額預警

三、保險業依據本準則第

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

規定，採核准方式辦理

之新保險商品應將下

列文件各四份及其光

碟乙份送交主管機關，

其如為依據勞工退休

金條例相關規定辦理

之年金保險商品者，需

另檢附下列文件及光

碟乙份送交勞動部，前

述文件應以雙面列印

檢送。依據本準則第十

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

定，採備查方式辦理之

新保險商品應將下列

文件以光碟乙份送交

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

前述光碟封面應註明

公司名稱、發文日期及

發文文號，相關文件及

所屬附件應以 pdf 檔

案格式存放，涉及簽名

之附表應包含經相關

簽署人員簽章之頁面，

如有另為指定之檔案

格式亦需併同檢附，並

分別以明確檔案名稱

標示： 

  … 

  （十一）風險控管說明

書（內容須經

投資人員、精

算人員、核保

為強化壽險公司銷售限

額之管控機制，避免因銷

售超限，致影響公司清償

能力，爰修正第三點第一

項第十一款規範，公司應

於商品設計之風險控管

說明書擬具銷售額度之

控管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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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控管機制，

且上開評估內

容應提供限額

訂定之參考依

據、達到預警

值或銷售限額

時之具體因應

及配套措施建

議方案。（內容

須 經 投 資 人

員、精算人員、

核保人員及風

險控管相關人

員共同簽署）。 

  … 

人員及風險控

管相關人員共

同簽署）。 

  … 

七十七、健康保險保單中

其送審內容涉及各項

給付成本之計算者，應

依第一百八十四點規

定引用統計資料為基

礎評估費率；並就未來

趨勢分析加以考量反

應。 

前項所稱引用統

計資料，公司應以國內

統計資料為主，倘有公

司本身經驗資料者，應

併同納入評估；倘參採

再保險公司資料者，應

詳予瞭解說明資料來

源之妥適性。 

七十七、健康保險保單中

其送審內容涉及各項

給付成本之計算者，應

依第一百八十四點規

定引用統計資料為基

礎評估費率；並就未來

趨勢分析加以考量反

應。 

為強化壽險業經驗統計

資料之引用，爰增列第二

項「引用統計資料」之相

關規範。 

九十、綜合型保險商品應

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 保險單條款得依

保障內容所屬險

別採分章節方式

列示。 

(二) 確認送審商品所

九十、綜合型保險商品應

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保險單條款得依

保障內容所屬險

別採分章節方式

列示。 

(二)確認送審商品所

為強化壽險業經驗統計

資料之引用，爰增列第二

項採用「經驗統計資料」

之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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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經驗統計資

料的適當性、利潤

分析及敏感度分

析之完整性，並就

保障內容所屬險

別之附加費用及

各種準備金等分

別列示，其因採綜

合型方式設計，所

節省之行銷成本

及管理成本應合

理反映。 

(三) 有關除外責任、給

付申請文件、契約

效力等條款，如因

綜合型保險商品

之設計而致適用

扞格者，公司得依

保障內容分章節

訂定。 

(四) 應檢視保險範圍

是否有競合之情

況，若有者，應合

理說明之。 

(五) 應敘明於統計上

之分類，並說明所

採用類別之合理

性。 

前項第二款所稱

採用經驗統計資料，公

司應以國內統計資料

為主，倘有公司本身經

驗資料者，應併同納入

評估；倘參採再保險公

司資料者，應詳予瞭解

說明資料來源之妥適

性。 

採用經驗統計資

料的適當性、利潤

分析及敏感度分

析之完整性，並就

保障內容所屬險

別之附加費用及

各種準備金等分

別列示，其因採綜

合型方式設計，所

節省之行銷成本

及管理成本應合

理反映。 

(三)有關除外責任、給

付申請文件、契約

效力等條款，如因

綜合型保險商品

之設計而致適用

扞格者，公司得依

保障內容分章節

訂定。 

(四)應檢視保險範圍

是否有競合之情

況，若有者，應合

理說明之。 

(五)應敘明於統計上

之分類，並說明所

採用類別之合理

性。 

一八四、引用統計資料 一八四、引用統計資料 為強化壽險業經驗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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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並以光碟檢送相關

資料，且應以 pdf 檔

案格式存放： 

(一)所引用之經驗資

料，應採最近三至

五年統計資料，且

應以國內資料為

主，倘有公司本身

經驗資料者，應併

同納入評估。但無

最近三至五年統

計資料者不在此

限。 

(二)引用國內外資料

者（含再保公司提

供）應確實檢附所

引用之資料，採用

公司本身經驗資

料者應檢附統計

表報。 

(三)依據所引用國內

外資料修正或組

合訂定者，應敘明

計算及其過程；依

據公司本身經驗

資料修正或組合

訂定者亦同。 

(四)引用國內外資料

訂定預定危險發

生率時，應配合保

單條款除外責任

及給付條件，例

如，重大疾病有關

癌症不包括原位

癌症等引用計算

發生率資料應不

包括原位癌症。引

時，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並以光碟檢送相關

資料，且應以 pdf 檔

案格式存放： 

(一)所引用之經驗資

料，應採最近三至

五年統計資料。但

無最近三至五年

統計資料者不在

此限。 

(二)引用國內外資料

者應確實檢附所

引用之資料，採用

公司本身經驗資

料者應檢附統計

表報。 

(三)依據所引用國內

外資料修正或組

合訂定者，應敘明

計算及其過程；依

據公司本身經驗

資料修正或組合

訂定者亦同。 

(四)引用國內外資料

訂定預定危險發

生率時，應配合保

單條款除外責任

及給付條件，例

如，重大疾病有關

癌症不包括原位

癌症等引用計算

發生率資料應不

包括原位癌症。引

用國內外資料（含

再保公司提供）應

確實瞭解並取得

其原始資料，不得

逕引用再保公司

資料之引用，爰修正第一

款及第二款經驗統計資

料引用之相關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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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國內外資料（含

再保公司提供）應

確實瞭解並取得

其原始資料，不得

逕引用再保公司

提供之發生率，且

應注意與保單條

款給付條件完全

一致。 

提供之發生率，且

應注意與保單條

款給付條件完全

一致。 

二二０之三、保險商品之

設計除提供被保險人

因保險事故發生所致

損害之保險保障外，尚

提供鼓勵機制以鼓勵

被保險人落實或提升

自身健康管理觀念及

行為，且所提供之鼓勵

機制與降低該商品相

關保險給付成本應具

明確之正向關聯性，以

利健康促進之正向效

果者，於送審時，除鼓

勵機制之成本尚無具

可信度之統計資料可

供引用者，其鼓勵機制

部分得排除第十五點

之一第一項、第七十七

點及第一百八十四點

規定之適用外，倘引用

再保險公司提供發生

率，仍應適用第一百八

十四點規定，餘各項費

率之計算仍需遵循本

注意事項。 

前項鼓勵機制係

指保險商品設計時，符

合約定健康管理條件

時，保險人提供健康管

二二０之三、保險商品之

設計除提供被保險人

因保險事故發生所致

損害之保險保障外，尚

提供鼓勵機制以鼓勵

被保險人落實或提升

自身健康管理觀念及

行為，以利健康促進之

正向效果者，於送審

時，除鼓勵機制之成本

尚無具可信度之統計

資料可供引用者，其鼓

勵機制部分得排除第

十五點之一第一項、第

七十七點及第一百八

十四點規定之適用外，

餘各項費率之計算仍

需遵循本注意事項。 

前項鼓勵機制係

指保險商品設計時，符

合約定健康管理條件

時，保險人提供健康管

理回饋，並以下列方式

辦理者： 

(一)降低保險費或提

供現金給付。 

(二)提高全部或部分

保險給付項目之

保險金額。 

一、 為期保險商品設計

所提供之鼓勵機制

與降低該商品相關

保險給付成本具明

確之正向關聯性

者，爰修正第一項

內容，規範所提供

之鼓勵機制與降低

該商品相關保險給

付成本應具明確之

正向關聯性。 

二、 為規範保險公司引

用再保險公司提供

經驗發生率設計適

當之保險商品，爰

修正第一項內容，

規範保險公司倘引

用再保險公司提供

發生率者，仍應適

用第一八四點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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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回饋，並以下列方式

辦理者： 

(一) 降低保險費或提

供現金給付。 

(二) 提高全部或部分

保險給付項目之

保險金額。 

(三) 其他以非現金方

式給付鼓勵被保

險人落實或提升

自身健康管理觀

念及行為者。 

第一項排除適用

第十五點之一第一項

規定者，應訂定相關風

險控管措施（如管控商

品銷售數量之方式），

並於風險控管說明書

等相關保險商品送審

文件中載明。 

(三)其他以非現金方

式給付鼓勵被保

險人落實或提升

自身健康管理觀

念及行為者。 

第一項排除適用

第十五點之一第一項

規定者，應訂定相關風

險控管措施（如管控商

品銷售數量之方式），

並於風險控管說明書

等相關保險商品送審

文件中載明。 

附件一 

計算說明書、費率表及相

關報表之內容包含下列

項目，其中第十七至十九

項目僅團體險適用，第二

十至二十六項目僅長期

險適用，第二十七及第二

十八項目為短期險適用

之，第二十九及第三十項

目僅健康險適用。 

… 

8.預定危險發生率(應以

國內統計資料為主，倘

有公司本身經驗資料

者，應併同納入評估；

倘參採再保險公司資

料者，應詳予瞭解說明

資料來源之妥適性；如

附件一 

計算說明書、費率表及相

關報表之內容包含下列

項目，其中第十七至十九

項目僅團體險適用，第二

十至二十六項目僅長期

險適用，第二十七及第二

十八項目為短期險適用

之，第二十九及第三十項

目僅健康險適用。 

… 

8.預定危險發生率（如係

引用國外或本身經驗

資料須附引用之資料

及國外資料之中文翻

譯摘要，並以光碟檢

送）。 

… 

為強化壽險公司經驗統

計資料之引用，爰修正第

一項第八款預定危險發

生率資料引用之相關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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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引用國外或本身經

驗資料須附引用之資

料及國外資料之中文

翻譯摘要，並以光碟檢

送）。 

… 

附表五 

E5、本商品

已訂定銷售

限額之預警

及 控 管 機

制。 

□是 □否 

□不適用 

 

附表五 

 

配合第三點新增 E5 之檢

核內容。 

 


